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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09-5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独立意见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

材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2009 年 12 月 14 日召

开了董事会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

司提交的材料。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上六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收购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通过

对此次决策和信息披露的审议，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主要定价依据为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审

字五洲松德审字[2009]1333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09]233号《评估报告》。根据泰达蓝盾董事会2009年第三

次会议决议，委托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南京蓝燕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的指定评估机构。我们认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是合法的。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天津市财政局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

书，可从事各类单项资产评估、企业整体资产评估以及市场所需的其他资产评估

或者项目评估，本次评估报告签字人刘长利先生和李春茂先生均为中国注册资产

评估师。我们认为，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能胜任本次资产评估工作。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报告》中声明：该公司及参加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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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全体人员与被评估单位南京蓝燕及有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

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该公司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恪

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该公司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在本评估报

告中陈述的内容客观，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认为，天

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具有独立性。 

南京蓝燕在江浙石油化工市场经营多年，对当地市场环境均较为熟悉，并拥

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市场渠道，考虑到加油站对于提升泰达蓝盾核心竞争能

力的战略意义，以及目前国内加油站牌照的资源价值逐步显现、加油站用土地价

格涨势迅猛、市场环境的改变使得加油站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并导致加油站租赁和

交易的市场行情日益看涨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本次资产评估中南京蓝燕

股权价值评估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值，但南京蓝燕的价格确定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计算模型和折现率是合理的，未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认为，泰达蓝盾与南京蓝燕进行股权合作后，泰达蓝盾的加油站数量将

大幅增长，与其既有的石化生产能力和销售资质将形成产业协同效应，同时公司

将利用自身的品牌影响、融资渠道等优势，结合泰达蓝盾的生产能力和销售资质，

帮助南京蓝燕获得稳定的成品油供应渠道、优势品牌、融资渠道等多方面的支持，

使其盈利能力得以释放。通过双方生产与销售的优势互补，共同获得稳定的产、

销渠道，共同分享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能源供应市场的发展成果，为投资者创造

更好的投资回报。 

此外，我们本着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原则，监督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推进此项工作，切实保障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罗永泰、线恒琦、徐春利 

                                          2009 年 12 月 16 日 

 


